玉溪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职权目录及权责清单

	序号
	职权内容
	行使主体
	职权依据
	追责内容
	追责依据

	1
	主持市外办党组和行政全面工作。

负责市委外事委的具体工作。负责党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意识形态、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市等工作。


	党组书记、主任

张春天
	玉政外党发〔2024〕11号

	
	

	2
	协助抓好党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宣传思想、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市等工作。负责市委外办交办的具体工作任务，统筹协调全市对外援助工作。负责机要保密、组织人事、财务等机关内部管理和日常运转工作。负责统一战线、督查巡察、乡村振兴、森林草原防灭火、防震减灾等专项工作。完成办党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分管市委外办秘书科，综合科。
	党组成员、副主任

高翔
	玉政外党发〔2024〕11号

	
	

	3
	负责全市重要对外礼宾安排及指导、与外国使领馆联络交往、外媒记者来玉采访管理和服务、全市因公出国（境）管理和市领导重要外事活动具体工作。负责外国人来华签证邀请、对外友好交往合作、涉港澳事务、国际会议（活动）的审核、报批及其他涉外工作。负责平安玉溪（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等专项工作。完成办党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分管出国来华科、国际交流科。


	党组成员、副主任

范崇磊
	玉政外党发〔2024〕2号

	
	

	4
	处理市委外办日常事务。在全市对外工作谋划、政策研究、统筹协调、外事管理、检查督办等方面为中共玉溪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服务。
	市委外办秘书科
	玉室字〔2019〕44号
	利用职权和工作便利向办事人提出不合理要求，获取不正当利益的；

对职责范围内应当办理的事项，不认真履行职责，拖着不办、顶着不办的；

对应该及时办理的事项，敷衍塞责，推诿扯皮，久拖不决，未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违反限时办结制的；

给予以下问责：

（一）诫勉谈话；

（二）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四）责令公开道歉；

（五）通报批评；

（六）调整工作岗位；

（七）停职检查；

（八）劝其引咎辞职；

（九）责令辞职；

（十）建议免职。
	玉溪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行政问责办法

	5
	负责机关日常运转工作。承担机关党建、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办文办会、综合协调、档案、机要保密、信访、普法、财务、人事、机构编制、离退人员管理服务、国有资产管理、电子政务、信息、教育培训等机关内部管理和后勤保障服务工作。
	综合科
	玉室字〔2019〕44号
	利用职权和工作便利向办事人提出不合理要求，获取不正当利益的；

对职责范围内应当办理的事项，不认真履行职责，拖着不办、顶着不办的；

对应该及时办理的事项，敷衍塞责，推诿扯皮，久拖不决，未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违反限时办结制的；

给予以下问责：

（一）诫勉谈话；

（二）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四）责令公开道歉；

（五）通报批评；

（六）调整工作岗位；

（七）停职检查；

（八）劝其引咎辞职；

（九）责令辞职；

（十）建议免职。
	玉溪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行政问责办法

	6
	负责规划全市因公出国事宜和各项重要涉港澳事务，做好全市因公出国、因公赴港澳的审核、报批工作；做好邀请访问我市重要外宾和知名人士的事宜；负责各县区、市直各部门和单位邀请外国官方人员来我市进行公务活动的事项办理；协调、指导各县区、市直各部门和单位邀请外国非官方人员来我市进行非公务活动工作；负责办理同意外国人来华签证邀请业务。
	出国来华科
	玉室字〔2019〕44号
	利用职权和工作便利向办事人提出不合理要求，获取不正当利益的；

对职责范围内应当办理的事项，不认真履行职责，拖着不办、顶着不办的；

对应该及时办理的事项，敷衍塞责，推诿扯皮，久拖不决，未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违反限时办结制的；

给予以下问责：

（一）诫勉谈话；

（二）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四）责令公开道歉；

（五）通报批评；

（六）调整工作岗位；

（七）停职检查；

（八）劝其引咎辞职；

（九）责令辞职；

（十）建议免职
	玉溪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行政问责办法

	7
	联系协调省内外外事工作；负责全市重要对外礼宾工作；做好市级领导出席重大外事活动的统筹协调和安排工作。负责我市与外国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的工作，管理我市与外国友好城市以及其他结好单位的交往活动，办理对外结好报批手续，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负责玉溪网英文版的管理。
	国际交流科
	玉室字〔2019〕44号
	利用职权和工作便利向办事人提出不合理要求，获取不正当利益的；

对职责范围内应当办理的事项，不认真履行职责，拖着不办、顶着不办的；

对应该及时办理的事项，敷衍塞责，推诿扯皮，久拖不决，未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违反限时办结制的；

给予以下问责：

（一）诫勉谈话；

（二）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四）责令公开道歉；

（五）通报批评；

（六）调整工作岗位；

（七）停职检查；

（八）劝其引咎辞职；

（九）责令辞职；

（十）建议免职
	玉溪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行政问责办法


